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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２３ 证券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２００６－０１５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变更及股份结构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３日，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６日刊登了《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２００６年３ 月２０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正式实施完毕，公司Ａ股股票恢复交易。

一、变更Ａ股股票简称
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起，公司Ａ股股票简称由“超声电子”变更为“Ｇ

超声”，公司Ａ股股票代码“０００８２３”不变。 当日公司Ａ股股票交易不设
涨跌幅限制、不纳入指数计算。 ３月２１日开始，公司股票交易设涨跌幅
限制、以前一交易日为基期纳入指数计算。

二、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公司的股份结构与股权分置改革实

施前相比，发生了如下变化：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 ２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６２．３６％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７６，９３５，３５２ ４９．２６％

（一）发起人股 ２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６２．３６％ （一） 股权分置改革变更的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 １７６，６８０，０００ ４９．１９％

１、 国家股 １、 国家及国有法人持股 １７６，６８０，０００ ４９．１９％
２、 国有法人股 ２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６２．３６％ ２、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３、 境内法人股 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法人股 ４、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股
５、 自然人股 ５、 其他
６、 其他 （二）内部职工股
（二）定向法人股 （三）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１、 国家股

（四）高管股份 ２５５，３５２ ０．０７％

３、 境内法人股 （五）其他
４、 外资法人股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８２，２６４，６４８ ５０．７４％
５、 自然人股 （一）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２，２６４，６４８ ５０．７４％
６、 其他 （二）境内上市外资股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１３５，２００，０００ ３７．６４％ （三）境外上市外资股
１、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５，２００，０００ ３７．６４％

（四）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３５９，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３５９，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三、相关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表
序
号

股东名称 占总股本比例
可上市流通时间

（月）
承诺的
限售条件

１ 汕头超声电子（集
团）公司

５％ Ｇ＋１２个月后注二
注一

２ 高管股份 ０．０７％ 注三
注一：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

案后首个交易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在前项规定
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
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 在二十四
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注二：Ｇ指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注三：高管股份按《公司法》及相关法规规定上市流通。
四、备查文件
１、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公

告；
２、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

稿）；
３、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之保荐意见书及补充保荐意见书；
４、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关于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５、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１５１ 股票简称：航天机电 编号：２００６—００７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７日、３月８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分别刊登了《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股权分置
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和《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沟通协商情况暨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公告》， 并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４日在
前述媒体刊登了《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根
据《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的有关要求，现发布关于召开
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一、相关股东会议基本情况
１、会议召开的日期及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７日下午１３：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３日至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７日（非交易日除外），每日上午

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２、股权登记日：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５日
３、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漕宝路６６号上海光大会展中心国际大酒店
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会议方式：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

司将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
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重复进行
表决以现场表决为准。 流通股股东可以亲自、委托公司董事会或委托其他人出席
现场会议并在现场投票，股东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６、提示性公告
除本次提示性公告外，公司已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４日发布了相关股东会议提示性

公告。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截止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５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均有权参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参加表
决， 在上述日期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 均有权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
票。

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以及保荐机构代表。
四、公司股票停、复牌安排：
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即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５日）次一

交易日起至股改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股票停牌。
五、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和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１、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
流通股股东依法享有出席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权利， 并享有知情权、 发言

权、质询权和就议案进行表决的权利。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所审议的议
案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２、流通股股东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 公司将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应当向流通股股东就表决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征集投票权。 为此，本公司董事会作为征集人向流通股股东征集对本次相
关股东会议审议事项的投票权。

３、流通股股东参加投票表决的重要性
（１）有利于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到损害；
（２）充分表达意愿，行使股东权利；
（３）如本次股改方案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则不论流通股股东是否参

与或是否投反对票， 只要其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股东，就均需按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决议执行。

六、相关股东会议提供的网络投票技术和时间安排
公司流通股股东可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如果重复投票，则以

现场投票为准。
网络投票的流程详见附件１《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敬请各位流通股股东审慎投票，不要重复投票。

七、现场会议登记事项
１、登记手续：
（１）法人股股东凭法人股东账户卡、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授权

委托书（格式见附件２）、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
的股东也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２、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登记地点：上海商城路６６０号乐凯大厦
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上海漕溪路２２２号航天大厦南楼八楼
邮政编码：２００２３５
３、登记时间：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３月２１日，每日９：００－１６：３０。
八、董事会征集投票权的实现方式
有关征集投票权具体程序详见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７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的《上海航天
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

九、其他注意事项
（１） 出席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

理。
（２）联系方式：
电话：０２１－６４８２７１７６ 传真：０２１－６４８２７１７７
联系人：陈平平
特此公告。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
附件１：《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３日至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７日（非交易日除外），每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②投票代码：７３８１５１； 投票简称：航天投票。
③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Ａ、买卖方向为买入；
Ｂ、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相关股东会议议案序号，１元代表本议案，以１元的

价格予以申报。 如下表：
议案 对应的申报价格

航天机电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１元

Ｃ、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股
反对 ２股
弃权 ３股

Ｄ、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④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航天机电”Ａ股的股东投票操作程序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７３８１５１ 买入 １元 １股 同意
７３８１５１ 买入 １元 ２股 反对
７３８１５１ 买入 １元 ３股 弃权

⑤投票注意事项
Ａ、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Ｂ、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附件２：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公司（本人）出席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并代为行使全部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日期：２００６年 月 日
委托人股东账号：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证券代码：６００１５３ 证券简称：建发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０６－００６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８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公告了《厦门
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并
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４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
登了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沟通协商情况暨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现发布第一
次提示性公告。

一、有关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９日下午１４：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７日—３月２９日每日９：３０—１１：３０ 、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２、股权登记日：２００６ 年３月２１日
３、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厦门市鹭江道５２号海滨大厦２３楼
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全体流通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提示性公告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 公司将发布两次相关股东会议提示

性公告， 两次提示性公告时间分别为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４
日。

７、参加相关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委托
董事会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８、出席会议对象
（１）２００６ 年３月２１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
式出席本次会议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
东可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和表决 （该代理人可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和公司聘任的律
师等。

９、公司股票停牌、复牌事宜
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２００６年３

月２１日）的次日起公司股票停牌。 如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获本
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公司董事会将在两个工作日内公告相关
股东会议表决结果， 并申请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公告次一交易
日复牌。 如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
过，公司将尽快实施方案，直至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复牌，复牌时
间详见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８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上公告的《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
明书》，以及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４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上公告的《厦门建发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股权分置方案沟通协商情况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
整公告》、《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三、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和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１、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
流通股股东依法享有出席本次会议的权利，并享有知情权、发言

权、质询权和就议案进行表决的权利。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管理
办法》等规定，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所审议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须经参
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并经参加表决的流
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２、流通股股东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流通股股东可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对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议案进行投票表
决。 流通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详见本通知第五项内
容。

根据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的， 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应当向流通股股东征集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的投票。 流通股股东委托董事会投票具体程序见《厦门建发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相关内容或本通知第六项内容。

公司股东应充分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
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和网络投票三种投票方式中的其中一种。 如
果重复投票，则按照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优先顺
序择其一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１）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委托征集人投票重复投票，
以现场投票为准；

（２）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或委托征集人重复投票，以委托征集
人投票为准；

（３）如果同一股份多次委托征集人重复投票，以最后一次委托
为准；

（４）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
为准。

３、流通股股东参加投票表决的重要性
（１）有利于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到侵害；
（２）充分表达意愿，行使股东权利；
（３）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则不

论流通股股东是否出席了相关股东会议、 也不论流通股股东是否投
了反对票， 只要其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股东，就均须按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方案执行。

四、非流通股东与流通股东之间沟通协商的安排
１、登记手续：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法人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人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若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加盖法人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法人证券账户卡和出席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若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持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一）、委托人证券账户卡、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在来信或传真上须
写明股东姓名、股票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
股票账户复印件，信封上请注明“股东会议”字样。

２、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收件人：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地 址：厦门市鹭江道５２号海滨大厦７楼
邮政编码：３６１００１
联系电话：（０５９２）２１３２３１９
传真号码：（０５９２）２１１２１８５
联 系 人：李蔚萍
３、登记时间：２００６ 年３月２３日—３月２４日的每日９：００—１１：３０、
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流通股股

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的程序如下：

１、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０６
年３月２７日至２９日中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日的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
００—１５：００，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沪市挂牌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１５３ 建发投票 １ Ａ股
３、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１）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２）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相关股东会议议案序号，１代表股权

分置改革的议案，以１元的价格予以申报。 如下表：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１元
（３）在“ 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１股代表同意，２股代表反

对，３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股
反对 ２股
弃权 ３股

４、投票举例
（１）投赞成票的方式：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购价格 申购股数
７３８１５３ 买入 １．００ １股
（２）投反对票的方式：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购价格 申购股数
７３８１５３ 买入 １．００ ２股
（３）投弃权票的方式：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购价格 申购股数
７３８１５３ 买入 １．００ ３股
５、注意事项：
（１）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

第一次申报为准。
（２）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

计。
六、董事会投票委托的征集实现方式
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使中小投资者充分行使权力，并表达自

己的意愿， 公司董事会同意作为征集人向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征集
对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事项的投票权。

１、征集对象：本次投票权征集的对象为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１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

２、征集时间：自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２日至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８日（期间的工作日
每日９：００－１１：３０，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３、征集方式：本次征集投票权为董事会无偿自愿征集，征集人将
采用公开方式，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公告进行投票权征集行动。

４、征集程序：详见《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股权分置
改革投票委托征集函》。

七、其它事项
（一）现场会议为期半天，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二）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

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Ｏ六年三月二十日

附件：
股东登记表

姓名： 联系电话：
股东账户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厦门建发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事项的相关股东会议， 并代表
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会议议案行使表决权，以投票方式同意／
否决／弃权相关股东会议的议案。

如本公司／本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未做出具体指示， 委托代理
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 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议案或
弃权。

委托人名称（个人股东须签名、法人股东须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
法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注册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代理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投票意见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签署日期：２００６年 月 日
附注：
１、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如欲

投票反对议案，请在“ 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如欲投票弃权
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２、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股票代码：６０００６２ 股票简称：双鹤药业 编号：临２００６－０１２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本公司已于２００６年３月

１６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
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为提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现对召开相关股东会议进行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８日（星期二）下午１５：００时在公司召开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本次相关股东

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３、股权登记日：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
４、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８日（周二）下午１５：００时。
５、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４日、２７日、２８日，每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时，下午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时。
６、董事会征集投票权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至３月２７日（非工作日除外），每日

９：００～１７：００时。
７、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东二路１号公司会议室
二、审议事项
审议《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本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并经参加表

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和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１、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
流通股股东依法享有出席相关股东会的权利，并享有知情权、发言权、质询

权和表决权。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审议事项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并须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２、流通股股东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流通股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对本次相关

股东会议审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董事会作为征集人向公司流通股股东征集对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事项的投票权。 有关征集投票权具体内容见２００６年３月２
日公司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的《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权报告书》。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委托董事会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
式，如果重复投票，则按照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优先顺序择
其一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Ａ、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委托董事会或网络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
Ｂ、如果同一股份通过委托董事会和网络重复投票，以委托董事会投票为准；
Ｃ、如果同一股份多次委托董事会重复投票，以最后一次委托董事会投票为准；
Ｄ、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３、流通股股东参加投票表决的重要性
Ａ、有利于流通股股东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到侵害；
Ｂ、有利于流通股股东充分表达意愿，行使股东权利；
Ｃ、如果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相关股东会议通过，无论流通股股东是

否出席相关股东会议或是否赞成股权分置改革， 均须无条件接受相关股东会议
的决议。

四、董事会征集投票权程序
１、征集对象：截止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下午１５：００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２、征集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至３月２７日（非工作日除外），每日９：００～１７：００

时。
３、征集方式：采用公开方式在指定的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公告进行投票权征集行动。
４、征集程序：请详见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的《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征集投票权报告书》。

五、出席会议对象
１、截至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下午收市时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该等股东均有

权参加现场会议，或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或委
托董事会进行投票，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六、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登记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２日９：００～１７：００时。
２、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
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异

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３、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利泽东二路１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１０２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４３９８０８６、０１０－６４７４２２２７
传真号码：０１０－６４３９８０８６
联系人：朱大成、白丽萍
七、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公司将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
络投票。 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如下：

１、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４日、
２７日、２８日每日的９：３０～１１：３０时和１３：００～１５：００时，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相关股东会议的投票代码：７３８０６２；投票简称：双鹤投票。
３、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Ａ、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

可对议案进行投票。
Ｂ、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为：①输入买入指令；②输入证券代码７３８０６２；③输

入委托价格１．００元。 在“买入价格”项下１．００元代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的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④输入委托股数。 委托股数代表表决意见，１股表示同意，２股表示
反对，３股表示弃权；⑤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例如，流通股股东操作程序如下：
买卖方向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申报价格 委托股数 代表意向
买入 ７３８０６２ 双鹤投票 １．００ １股 同意
买入 ７３８０６２ 双鹤投票 １．００ ２股 反对
买入 ７３８０６２ 双鹤投票 １．００ ３股 弃权
八、其他事项
１、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所有股东的食宿

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九日

附件一：股东委托投票的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对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征集投票权的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确认， 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

集人为本次征集投票权制作并公告的董事会征集投票权报告书全文、 召开相关
股东会议的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行为的原则、目的等相关情
况已充分了解。 在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本人或本公司有权随时按董事会征集投
票权报告书确定的程序撤回本授权委托书项下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 或对本授
权委托书内容进行修改； 如本人亲自或委托除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代理人登记并
出席会议，则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将自动失效。

本人／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 兹授权委托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对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注：请对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
栏内划“√”，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相关股东会议结束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填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签署（自然人签字，法人股东盖法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委托人为法人的）：
委托人联系电话：
签署日期：２００６年 月 日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女士／先生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的投票意

见：同意（ ）；反对（ ）；弃权（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签署（签字或盖章）：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２００６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